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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是双一流学校而被拒绝，明显
的学历歧视，也只能忍了”“赢了官司又如
何？只赔 2000元，一句道歉都没有，更觉
得委屈”……笔者连日调查采访发现，面对
求职履职过程中的种种歧视行为，尽管有
明确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劳动者却各有各
的苦衷。

消除就业不合理限制阻力重重，为劳
动者创造公平就业环境亟须良方妙策。对
此，社会各界呼声强烈。

屡禁不止背后的真相

“985、211高校毕业生优先”“只招35岁
以下人员”“乙肝携带者不予录用”……为何
法律有明确规定，一些用人单位还在招聘中
暗自设置种种带有歧视性的限制条件？

“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用人单位都是
挑剔的。”一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表
示，随着企业整体发展提档升级，需要更多
优秀人才作为支撑，招人门槛也随之抬高，

“招聘市场每年成百上千万的高校毕业生，
排除法肯定会更高效。”

“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在现实中是依托

于用人单位来实现的，这是双向互认，而非
单向强加的过程。”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李凯提出，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根据其
单位性质和岗位实际等情况设置一定的门
槛和条件无可厚非，但如果用人单位在招
聘时设置的门槛或条件具有歧视性，则构
成“权利滥用”，其行为就应予以纠正并受
到相应的处罚。

真实的职场生态环境中，性别歧视所
呈现的矛盾最为突出。“招一名已婚未育的
女工，怀孕生产后的工作谁来顶？要是重
新再招一个人，多出的用人成本谁来担？”
一位中小微企业的人事部经理感慨企业

“招男不招女”背后的无奈。

违法成本还应再高一点

笔者采访过程中发现，社会大众和求
职者对就业歧视呈现出极大的容忍度，有
的是因为对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边界模糊、
存在错误认知；有的则是听之任之，即便受
到歧视也选择息事宁人，主动维权者甚少。

“目前，针对这一领域的维权，主要是
劳动者的自力救济，由相对弱小的劳动者
对抗较为强势的用人单位，结果往往以劳
动者的败诉告终。”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蓓称，劳动者的败诉结果会产生传递效
应，使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劳动者出于维权

成本高和维权效果差的顾虑，最终放弃维
权的想法，“劳动者越沉默，企业则越无所
顾忌。”

“在反就业歧视方面，我国法律存在
缺失。”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
恩慧表示，部分法规只是倡导性的原则
性规定，缺乏对就业歧视内涵、性质、判
断标准、法律责任等内容进行明确而细
致的规定，现实中很难操作执行，约束力
有限。

曾有公开案例显示，90后女孩在应聘
快递员时，历经多轮面试考核后却被以“一
线员工不要女的”为由拒绝录用，诉诸法院
后，虽赢了官司，却仅获得2000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道歉的请求未获得法庭支持。

“违法成本还应再高一点。”在王恩慧
看来，只有让用人单位对就业歧视付出得
不偿失的违法成本，才能促其产生不想、
不敢、不能的法治敬畏，有效治理就业歧
视的顽疾。

强力治标更要有效治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就
业歧视”，并增加了“学历歧视”和“公平就
业环境”等内容，反就业歧视的推进再次引
起广泛关注。面对就业歧视对于劳动者公
平就业的损害，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既要强

力治标，同样也要有效治本。
“首先应从改变观念入手，尤其是企

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剑峰
强调，企业必须要认识到，维护平等就业环
境，不仅是社会责任使然，更是社会进步和
文明的要求，“反对就业歧视是对不正当市
场选择的干预和限制，其内在本质不应被
妖魔化。”

“面对用人单位明显不合理的要求和
歧视行为要勇于说不！”王蓓希望劳动者能
够积极维权，同时提出在反就业歧视领域
推广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或提起公益诉讼，不仅能够畅通维权
渠道，还能对用人单位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用以儆效尤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解决劳动
者面临的维权难问题。”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
社会文明进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员工保
障与就业的不公平现象或将达到一定的平
衡。但要根本性消除就业歧视对平等就业
造成的冲击，在法律之外，有关部门、社会、
用人单位等还应形成多方合力。生育等社
会制度的完善以及政府对企业实施相应用
人成本补偿都是可行之策。比如将企业用
人情况与税收等挂钩，对积极清理取消就
业不合理限制的企业予以税收或其他政策
优惠等，能够更好地激发企业自觉营造公
平就业环境的积极性。 □李娜

扣除员工工资，是企业处罚员工的一
种方式。这些扣除工资的行为，有些是合
法的，有些则是违法的。下面这三个案例
就是违法扣工资的情形。

员工辞职不可随意扣工资

【案例】：张某是某企业技术员。一天，
因老家有急事，他向企业辞职，并表示很快
就要走，希望企业和他结算一下上个月的
工资。该企业提出，张某辞职没有提前通
知企业，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给企业造成
损失，上个月的工资不予发放。

张某认为自己已经做好工作交接，并
没有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和经营，请求企业

“高抬贵手”。企业拒绝，但并未说明张某
辞职给企业造成了什么损失。

【评析】：企业的做法欠妥。
首先，辞职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劳动者可以依据自身情况向企业提出辞

职。其次，《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辞职需
履行提前告知义务，即需提前30日（试用期
提前3日）通知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员工
辞职后马上离开单位必须赔偿。

本案中，虽然张某着急辞工违反了《劳
动合同法》的时限规定，但企业并未能举证
其给企业造成的具体损失，其上个月提供
了正常劳动，应当获得劳动报酬，企业不能
以扣工资的方式来弥补不存在的“损失”。

被责令停产不超时限不可扣工资

【案例】：王某等人是某企业车间员
工。2021年 10月，车间因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整顿一周，企业对
王某等人安排了放假。整顿完毕恢复生产
后，企业发放10月份工资时，王某等人发现
自己在车间停业期间的工资被扣罚。

企业的理由是：王某等人在那段时间
没有上班，企业不应支付工资。

【评析】：企业的做法违反法律规定。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
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这里强调“非劳动者原因”即表明，无
论企业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导致停产停工，
还是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停工，均须按上述
规定给员工发放停产停工期间的工资。

本案中，该企业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被政府部门责令停产整顿，企业安排
车间员工放假，属于“非劳动者原因”；由于
停产时间为一周，不超过该公司的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企业应当按劳动合同规定的
标准发放放假期间的工资，不得克扣。

员工依法参加社会活动不可扣工资

【案例】：陈某是某企业员工，同时也是
当地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2018年4月，

基层工会通知陈某参加工会集体活动暨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会议，时间为一天。陈某
向单位请了假，并说明是参加工会会议。

该企业发放4月份工资时，扣除了陈某
参加工会活动当天的工资，理由是他当天
请的是无薪事假。

【评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在依法参加
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
工资。

这里所说的社会活动，包括了工会基
层委员会委员因工作活动占用的生产或工
作时间等。本案中，陈某应基层工会要求
参加活动，属于法定的社会活动范围，企业
应当视同陈某提供了正常劳动，向其支付
工资。 □钟保

日前，长庆
油田清洁电力开
发项目部靖边电
力大队邀请民警
给职工上了一堂
生动的法制教育
课，引导大家遵
纪守法，维护正
当权益。图为民
警指导职工安装
反诈APP。

□俱伟 摄

广州某公司最近出了一个新通
知，要求员工在周五的下班时间为
公司进行大扫除。公司方虽说是以
自愿为前提，但实际却成为员工“被
自愿”，因为不参与大扫除将会受到
批评或影响工资。其员工在网上爆
料此事后，引起了热议。

员工下班后有义务帮公司打扫
卫生吗？一般情况下，公司都会配
有保洁人员，打扫卫生是保洁人员
的工作内容，其他非保洁岗位的员工
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所约定的工
作内容应该与打扫卫生无关。如果
员工单独因为不参加大扫除的行为，
而影响自己的绩效、工资的话，公司

就涉嫌违反了劳动合同和劳动法。
对此，该公司辩称，这是一个团

队拓展的活动，大家在大扫除的活
动中，可以增进感情。

现在一些公司都以团建的名义
组织活动，活动的项目大都是围绕
如何提高凝聚力和团队意识。重要
的是，员工必须是自愿的。

广州这家公司以团建为名，组
织员工下班时间大扫除，且不说大
扫除对于增进团队建设的作用有多
大，如果大多数员工都不是自愿的，
那么该团建活动也就达不到目的，
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这些年，不少公司推出了一些
奇葩的规定，如“私人朋友圈必须转
发公司的运营广告”“饭馆对顾客提
供跪式服务”“团建强迫员工互扇耳
光”等等，这些奇葩规定打着企业文
化的名号，恰恰暴露了公司价值观

的扭曲及人文情怀的匮乏。优秀的
企业文化，应当展现扎实的经营理
念，并对员工有充分的尊重。

现实中，很多员工对于公司的
奇葩规定常常都敢怒不敢言，更怕
去当“出头鸟”反映真实想法而引起
公司不满。

这就需要公司在制定规章制
度、组织团建活动的时候，更多地站
在员工的角度考虑，平衡好公司利
益和员工利益，在不超出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真正做到尊重员工意愿。
同时畅通沟通机制，让员工能真实
反馈对于规定、活动的意见、建议，
从而根据员工意愿及时进行改进。
此外，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管，一
旦触碰红线，就要对公司的不当规
定予以纠正。

真心希望各类公司少些奇葩规
定，多些双向考虑。 □甘皙

百事通先生：
我是某公司的文秘，部门负责人冯某

常以布置工作为由到我的办公室，用不堪
入耳的言语挑逗、调戏我，还好几次伸手摸
向我的胸部，更是肆意向我发送具有强烈
性暗示的文字、图片等。我虽多次警告过
冯某，可他毫不收敛，导致我现在见到他就
恐惧，看到他的讯息就紧张，见他来办公室
就找理由躲出去，我现在都快抑郁了。

请问：面对职场性骚扰，可以选择哪些
维权方式？ 读者 韩爱丽
韩爱丽同志：

你好！性骚扰，是指以身体、语言、动
作、文字或图像等方式，违背他人意愿而对
他人实施的、具有性取向的行为。本案中，
冯某的行为明显构成性骚扰。你在收集和
固定相关证据的前提下，可以依法选择相
应的方式维权：

一是要求公司采取制止和处置等措
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二款规定：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
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
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可见，预防、制止和处置职场性骚扰行为是
所有单位的法定义务。你可以要求公司对
冯某的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公司应当
在人事管理权限的范围内进行处理，包括
让冯某向你赔礼道歉、将其调离等。如若
情节严重的话，可以根据规章制度作出辞
退的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给自己调整岗位
或办公场所等合理诉求。

二是向法院申请签发禁令。《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
条还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
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就是说，对
于正在实施的性骚扰尚未造成后果的，受害人有权向法
院申请签发禁令。因此，如果因公司撒手不管或者处置
不力，导致冯某继续对你进行性骚扰，你有权向法院申
请签发禁令。

三是通过诉讼要求冯某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
千零一十条第一款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
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
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你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冯某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另外，由于冯某的性骚扰
已经侵害了你的人格尊严权，给你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
害，所以你还有权要求其赔偿精神抚慰金。 □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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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少些奇葩规定多些双向考虑

员工工资不是“想扣就扣”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这些行为不能有！

@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注意啦！根据《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规定》，招用人员时，这些事要注意！

如何让各类用人单位不想、不敢、不能歧视劳动者——

就业歧视违法成本应该再高一点
疫情之下，远程办公正成为每

一个职场人都避不开的一项适应性
内容，那他们的实际感受究竟如
何？前程无忧于近日对受本轮新冠
疫情影响而远程办公已足一月整的
职场人群进行调查与访谈，发布《远
程办公人群实感调查报告 2022》。
《报告》称，65.8%的受访者表示远程
办公下的日均工作时间不同程度

“被延长”；分别有 40.1%、45.0%的受
访者认为远程办公增加了工作压
力、降低了工作效率。

前程无忧早前的相关调查显
示，后疫情时代，仍允许员工持续性
远程办公的企业不足两成，较 2020
新冠疫情峰值期间水平有较大幅度
下降，国内大多数企业仍只是将远
程办公作为一种应急性、辅助性的
工作模式。

《报告》显示，远程办公日均工
作时长延长 1-2小时的占比 26.9%，
日均工作时长延长 0.5-1小时的占
比 21.1%，日均工作时长延长 2-3小
时的占比 12.3%。但也有 20.6%的受
访者表示远程办公下的日均工作时
长与传统办公时长一致，另有一成
多的受访者表示远程办公下的日均
工作时长较传统办公还有缩短。

“好消息是朝九晚五的界限已
经被打破，坏消息同样是朝九晚五
的界限被打破”。《报告》显示，四成
受访者在远程办公期间日均在线打
卡 2次，日均在线打卡 3次及以上的
占到15.2%。同时，超过四成受访者需要每日进行2次及以上
的工作汇报，高于每日进行 1 次工作汇报的人群占比
（39.4%）。远程办公似乎模糊了工作任务的优先级设定，不在
同一空间内的办公模式使得半数以上的企业、部门提高了员
工打卡及汇报频率。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仍会在远程办公过程中使用到私人微
信（非企业微信），这也导致了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来自
互联网、基金、证券、期货、投资、教育培训等行业的受访者在
访谈中表示，超过半数的电话、会议、群组都是被临时发起的，
计划外的临时性项目让员工有随时待命的感觉。

《报告》显示，40.1%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增加了工作压
力，45.0%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降低了工作效率，30.0%的受
访者认为远程办公降低了企业软性福利水平，这三项统计中，
受访者对于远程办公的负面评价占比均高出正面评价 8-15
个百分点不等。受访者分别在“工作家庭边界模糊”（46.8%）、

“团队协作效果差”（40.3%）、“工作信息效性不足，容易滞后”
（38.5%）、“远参与感和企业归属感降低”（36.9%）等方面对远
程办公提出了质疑。

《报告》认为，作为将长期存在的一种工作模式，远程办公
方式仍有待调整升级，如何消除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如何保
障远程办公员工的薪酬福利、如何打造紧密联系的社区来提
升员工归属感，均将成为企业需解决的议题。 □张倍段

调
查
显
示
，超
六
成
人
认
为—

—

远
程
办
公
工
作
时
间
被
延
长


